附件2

切  結  書
立書人為申請使用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海域土地及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國有土地（或○○地號旁未登記土地）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系統運轉所需必要設施（如海纜、海陸纜轉接處、板樁設置保護措施、微波通訊設備及陸纜等），願依規定繳清償金，請貴分署同意使用前述土地。茲切結以下事項，絕無異議。

1、 立書人願於使用期間依法令規定及申請目的使用土地，負擔管理維護責任。辦理分期繳交償金者，願依貴分署通知期限繳交分期款。

2、 因設置相關設施損害他人或貴分署權益者，立書人自行負責處理。申請設置範圍已有其他合法使用權人，立書人自行協調處理；遭他人占用或妨礙時，立書人自行排除。
3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立書人同意終止使用：
（1） 繳交償金或於貴分署同意使用後，發現立書人所附文件虛偽不實，經限期補正仍未補正者。
（2） 積欠償金分期款達2期，經限期催繳仍不繳交者。
（3） 違法或違反申請目的使用土地，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。
三、離岸風力發電系統電業執照所載期限（含展延）屆滿或貴分署終止同意使用時，立書人願依限騰空返還土地。使用土地期間未逾50年者，願於騰空返還土地後由貴分署按日數比例無息退還未到期之償金。未配合者，償金不予退還，有欠繳及尚未繳交之償金分期款，由貴分署依法追償。處理所需費用以償金扣除後，倘有不足，由立書人全額負擔。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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